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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經文 

馬太福音五 13-20 

13「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

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

亮一家的人。 

16 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

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17「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

要廢掉，而是要成全。 

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

點一畫也不能廢去，直到一切都實現。 

19 所以，無論誰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導

禱告 

主，感謝祢呼召我們是

成為這世上的光、世上

的鹽。求祢幫助我們不

要成為無用、被丟在外

面，被人踐踏，給我們

勇氣不再躲藏，要被人

看見如同城造在山上

一樣，能夠發揮影響

力，在世上作鹽作光，

好叫別人看見我們的

好行為，能歸榮耀給

祢。 

 

 



人也這樣做，他在天國裏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誰

遵行並如此教導人的，他在天國裏要稱為大。 

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

的義，絕不能進天國。」 

 

思想 

1. 你是否已經成為「失了味」、「放在斗底下」的信徒？ 

2. 在會怎樣為主作鹽作光，以基督憐憫的心去關愛和

服事別人，以生命去影響生命？ 

行動 

至少參與一次今年教

會所安排的社關活動。 

 

 
 
 
 
 
 
 
 
 
 
 
 
 
 
 
 
 
 
 
 
 
 
 

 

 

 

 

 

 

 

 


